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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校（园）方责任保险附加军训期间责任保险条款

总 则

第一条 投保人只有在投保了校（园）方责任类保险后，方可投保本附加险。凡涉及本

附加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第二条 本附加险与主险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为准，未尽事宜，适用主险合同的规

定。主险合同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即行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保险责任

第三条 在保险期间内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被保险人在开学前组

织学生军训期间，因发生意外事故造成参加军训的学生（包括尚未正式注册学籍的学生）人

身伤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法律）应由

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主险及本附加险的约定负责赔偿。

责任免除

第四条 主险中责任免除事项未纳入本附加险保险责任的，同样适用于本附加险。

责任限额和免赔额

第五条 本附加险合同的责任限额包括累计责任限额和每人责任限额等，各项责任限额

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本附加险的累计责任限额和每人责任限额分别计算在主险合同累计责任限额和对应的

每人责任限额之内。

第六条 免赔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

第七条 被保险人应当对参加军训的学生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和自护自救教育，采取相

应的管理措施，预防和消除军训过程中的安全隐患，尽力避免或减少责任事故的发生。

保险人可以对被保险人遵守前款约定的情况进行检查，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提出消除不

安全因素和隐患的书面建议，投保人、被保险人应该认真付诸实施。

第八条 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应该：

（一） 尽力采取必要、合理的措施，防止或减少损失，否则，对因此扩大的损失，保

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二） 在 48 小时内通知保险人，并书面说明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和损失情况；故意

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

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

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

（三） 保护事故现场，允许并且协助保险人进行事故调查。对于拒绝或者妨碍保险人

进行事故调查导致无法确定事故原因或核实损失情况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或核实部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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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赔偿责任。

释 义

第九条 除另有约定外，本合同中的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一）保险人：是指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二）军训：是指由教育部门和学校有计划地组织安排，集体组织开展的国防教育学习

和军事训练相结合的校内教育活动。

（三）军训期间：是指被保险人组织安排学生参加保单载明的军训活动期间。

（四）人身伤亡：是指死亡、肢体残疾、组织器官功能障碍及其他影响人身健康的损伤。


